
一、概念（★）

占有，是指人（占有人）对物（占有物）进行管领与控制的事实。

二、占有的分类（★）

标准 分类 含义 划分意义

有无占有的权源

为

标准

有权占有 基于本权即法律上的原因而为的占有 （1）有权占有人可拒绝他

人为本权的行使，而无权

占有人遇有本权人请求返

还占有物时，有返还义务。

（2）因侵权行为占有他人

之物，不生留置权发生的

效果

无权占有 非基于本权或说是欠缺法律上原因的占有

无权占有人是否

知其无占有的权

源

善意占有
占有人不知无占有的权源，而误信有正当权

源且无怀疑地占有

（1）动产的善意取得须以

善意受让为要件；

（2）恢复义务因善意占有

与恶意占有而有所不同
恶意占有

占有人明知无占有的权源，或对是否有权源

虽怀疑而仍为占有

占有人是否具有

所有的意思

自主占有
以所有的意思为占有。如买受人对标的物的

占有

先占及占有物毁损灭失时

占有人的赔偿责任范围

等，均对自主占有和他主

占有有不同的具体要求
他主占有

指不以所有的意思为占有。如借用人对借用

物的占有

占有人在事实上

是否直接占有其

物

直接占有
占有人事实上占有其物。如质权人、保管人

对质物、保管物的占有

（1）间接占有不能独立存

在，而直接占有可以独立

存在；

（2）对占有的保护，有时

仅限于直接占有人；

（3）使动产的交付能依占

有改定而进行，便于物的

交易

间接占有
对事实上占有其物之人有返还请求权的占

有

三、占有的取得的原因（★）

1.民事法律行为，如保管合同、租赁合同。

2.事实行为，如房屋建造、先占、无因管理、侵权行为等。

3.自然事件，如树上果实落入邻人院内。

4.占有推定。

四、占有效力（★）

1.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，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，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

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。

2.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，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，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3.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，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；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，自侵占发生之日

起 1年内未行使的，该请求权消灭。（该 1 年为除斥期间）

4.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、灭失，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，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、灭失

取得的保险金、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；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，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

偿损失。

5.对妨害占有的行为，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；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，占有人有权依

法请求损害赔偿。



【例题-多选题】甲、乙签订合同，甲承租乙的房屋。租期届满后，甲拒绝退出房屋。这种情形下，甲对该房

屋的占有属于（ ）。

A.善意占有

B.恶意占有

C.直接占有

D.无权占有

E.有权占有

答案：BCD

解析：

（1）选项 DE：租期届满后，甲拒绝退出房屋，甲属于无权占有；

（2）选项 AB：甲对于自己无权占有属于明知，故甲属于恶意占有；

（3）选项 C：甲属于直接占有。


